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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公平性缺失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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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户的土地权益主要包括成员权与承包经营权，而这两者都难以保障农户公平性补偿机

制的实现。在西方国家，征地补偿在立法原则、具体规则及司法实践中强调公共利益的实现必须以私人利益获得

充分补偿为前提。包括“平度案”在内的征地纠纷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在于追求公共利益名义下的巨大商业利益

分配不公，农户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农户土地征收补偿机制亟需进行公平性变革。结合中国现行法律制

度，应该明确并强化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补偿标准应该考虑到征地后的土地开发收益；改革现有成员权

的权利结构，农户应该联合组成独立于村委会甚至政府的特定机构与开发商直接进行补偿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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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 of jus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peasant household land expropriation and 

mechanis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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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rmers’ interests in land in the process of land expropriation mainly include membership right and contract 
for the managerial right, while neither of the rights could guarantee the fairness of peasants’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western countries, considering from legislative principle, concrete rules and juridical practice, the compensation for 
land requisitioned emphasizes that the full compensation of individual is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realiza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The reason causing land confiscation conflicts including “Pindu”case is that the huge commercial interests was 
distributed unevenly under the name of pursuing public interests, and farmers’ interests could not be protected. Hence, th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land requisitioned need equality reform which should include following: define clearly the 
feature of contract for the managerial right as usufructuary right, and consider the land development income when making 
compensation standard, reform the structure of the membership right so as to ensure the peasant household can negotiate 
directly with land developers in an equal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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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耕种土地的农户是否应该享有土地商业

开发后的商业价值？ 耕地保护的逻辑起点是明确

农户的土地权利。近年来随着征地矛盾频繁发生，

关于农户土地权益的讨论日渐深入。主要有三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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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是主张根据土地权利的特点将土地权利重新

类型化，如生存权、保障权等[1]，以此抽象出新的

权利体系；二是认为应从现有法规出发明确土地权

利的属性，例如认为土地权利为成员权，即欲明确

土地权利，应先明确成员身份[2]；三是强调对现有

权利重新建立保障机制，明确各方主体对土地权利

的有关义务，提出了“抑公扬私”等新的权利救济

原则[3]。在当下征地实践中农户土地权益的侵害主

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政府在决定征地时受到房地产

商的影响，因土地财政而不适当地做出征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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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农户丧失收入来源[4]；二是村委会作为农村土地

所有权代表人，替代农户签署土地出让合同，使农

户无法得到公平补偿[5]。市场机制在促使农户土地

权益向市场流通的过程中，因法律设置而造成其地

租收益被垄断独占是问题的本质。2014年 1月国务
院下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若干意见》，特别要求“抓紧修订有关法律法

规，保障农户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改变对被征

地农民的补偿办法”，言下之意即必须首先明确征

收过程中农民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权益，由此才

能改革补偿办法，促进土地征收的有序、公正。保

护农户的土地权益，必须寻求一种公平、可行的补

偿办法。因此，笔者拟以 2014 年 3 月山东省“平
度案”为例，在对中国现有土地补偿机制的缺失进

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相关征地补偿制度，从

农户成员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方面，探索现有权

利制度下征地补偿机制的变革路径。 

一、现有征收补偿公平性缺失原因 

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目前农户土地权益主要包

括集体所有权下的成员权利与独立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利，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征地过程中都没

能得到充分保护。 
1．成员权难以保障土地权益补偿的形式公平 
对农户土地权益的维护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保

护农户土地权益必须在土地使用上强调农户的成

员权。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在第一条中即肯定
农户持有土地的合法性，1953年的《关于农业生产
互助合作的决议》亦强调土地入股农业合作社的自

愿性：“用土地入股同样地是根据自愿和互利的原

则，并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退股。”而集体所有制

的产生更是为了抑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彻底

国有化，同年《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指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

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

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

的麻烦。”集体所有制并不应该看成对农户土地权

利的取缔，而是权利形式的一种变化，因为只有作

为集体成员的农户才有权从土地获得收益。 
成员权以身份为基础，表现为一种程序性权

利。一方面，对身份性的强调是成员权的最大特征，

其标准和形式多样，包括户籍标准、收入来源标准

和社会保险标准。如《土地承包法》第 26条规定，
村民迁入城镇将失去集体成员资格； 2009 年重庆
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认定问题的会议纪要》认为，只要村民收入来源于

承包经营集体土地，亦可被认定为是集体成员；河

南省在 2013 年曾以当事人已缴纳社会保险为依据
驳回当事人确认成员身份之请求（河南省新乡市卫

滨区人民法院(2013)卫滨民一初字第 40 号判决）。

其他还包括婚姻关系说（参见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3)海中法民再终字第 29 号判决）、行为

能力说（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立二

民申字第 01419 号判决）等。另一方面，2007年出
台的《物权法》第 59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
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也就是

说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质上是根据集体成员共同共

有身份关系而形成的权利，成员权的目的正是为了

保障各共有人对土地支配的充分性：对内而言，作

为村集体组织成员对于征地补偿的分配农户有权

参与，2010 年颁布的《村委会组织法》第 24 条将
这一职权赋予村民大会；对外而言，作为土地共同

共有人对政府征用土地决定农户应有权知晓并要

求听证，2001年国土资源部的《征用土地公告办法》
第 9条对此进行了规定。 
从“平度案”可以发现，集体所有制下的成员

权利的程序性受到村委会制约。村委会是集体所有

制下常设的代行土地所有权人职责之部门，同时也

是村民行使其程序性权利的组织者，如果不进行约

束，就可能产生不适当作为。一方面，村委会虽然

是自治组织，但具有基层政府委托的行政管理职

权，其行为很难受到控制；另一方面，虽然村委会

应该接受村民监督，但因监督成本过大而难以落实

到位。例如“平度案”中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村

委会就签署了补偿合同；村民为行使权利所付出的

代价往往比不上所获收益。因此，在缺乏有效制约

的情况下农民成员权往往会被忽视。 
2．承包经营权难以实现补偿的实质公平 
征收过程中农户的土地权益还体现在对地租

收益分配的具体方式上。农户享有土地权益的主要

目的是获得土地收益，传统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下分

配方式的缺失导致农户无法直接获得土地收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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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生产效率，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及土地

改革主要围绕着如何使农户获得土地收益。这其中

不仅包括承包经营权的创设，亦包括农业税的取

消，两者都是为了让农户获得全部地租收益。现有

征收制度同样以补偿农户地租收益为目的，根据

《土地管理法》第 47 条规定，补偿范围包括土地
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费，上述费用的共同特点是按照土地的农业产值计

算，以保护农户的地租收益权利。 
保护农户的土地权益必须在地租分配上肯定

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独立于

土地所有权的独立物权，现有集体土地所有制主要

以规范土地处分权能为目的，但问题在于占有、使

用、收益权能亦是土地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中

最大的问题便在于收益权能。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
先后出台《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

知》(1955 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
年)、《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
年)，规范集体土地的占有、使用权能，唯有地租收
益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直到 80年代《土地管理法》
引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关地租收益问题才得以明

确。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征地补偿首先必须

进一步明确承包经营权的性质。 
不同于其他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

权能具有永久性、稳定性。从《物权法》的立法思

路上看，之所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为用益物权

而区别于租赁债权，主要目的即在于维护承包经营

权的稳定性。《物权法》第 126 条规定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最长期限为 70年，远超普通租赁合同 20年
的最长期限，且即使是承包经营权到期之后也只是

按原合同重新设定，因此对于农户而言，土地承包

经营权可以看成一种永续性的土地收益权能；《物

权法》第 128条规定，即便农民不耕种土地，而将
其进行转租，亦可享有租赁土地之收益。因此，通

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稳定地获得地租，并不必然

需要权利人进行农业生产。进一步讲，作为一种财

产权利，承包经营权之价值并不以农业产出为限。 
目前的征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低估。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低估主要表现

为补偿期限与征收用途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补偿

期限上看，《土地管理法》第 47条规定，对土地承

包经营权补偿不得超过土地农业收入之 15 倍，而
如上文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农民而言可以说

是一种永续性的用益物权，对土地收益权能的丧失

意味着农户收入来源的丧失；另一方面，现有的土

地征收更多的用途是商业开发，其收益完全无法估

算，但现有补偿制度却完全没有涉及，意味着农户

对土地潜在商业利益丧失。 

二、征收补偿公平性变革的外国经验借鉴 

征收耕地对农户最大的影响是农户丧失收入

来源。“平度案”的实质是征收过程中利益分配的

不公：开发商获得商业利润、政府收入土地财政、

村委会截留补偿款，而农户在丧失土地权益后却无

法得到充分补偿。土地征收后被用于商业开发已经

成为常态，而从《土地管理法》第 11 条的规定来
看，土地征收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那么公共利益是

否可以包含甚至完全以商业利益为目的呢？在公

共利益的幌子下，土地征收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与

土地征收补偿款之间产生巨大差额，农户的合法权

益得不到有效维护。这正是包括“平度案”在内的

征地纠纷产生根源，也是征地补偿机制公平性变革

的逻辑起点。反观一些西方国家有关土地权益的补

偿制度，在其立法原则、具体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十

分重视其中的公平性。 
首先，其征收补偿的公平性体现在相关制度的

立法原则中。从各国征地补偿的立法原则看，主要

可分为充分补偿说、公平补偿说与适当补偿说三种

观点，其区别在于补偿范围：西欧高福利国家支持

充分补偿说，不仅补偿被征收人的实际损失，尚包

括精神损失等；公平补偿则崇尚补偿被征收人的各

种实际损失，因为其既符合政府的财政能力，亦兼

顾被征收者的利益，是全球主流的补偿原则，根据

北京国土资源研究中心刘丽、王正丽研究员对全球

25 个国家的统计，其中有 15 个国家适用公平补偿
原则[6]；适当补偿说主张根据政府的实际能力给予

农户补偿，其主旨在于确保政府在缺乏财力的情况

下依然可以进行经济开发，仅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少

数发展中国家适用。 
其次，征收补偿的公平性体现在相关制度的具

体规定中。除补偿范围外，各国在补偿制度上的主

要区别在于补偿数额之计算依据，中国按照土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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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值之倍数进行计算，相关所有权的补偿额度一

般不会超过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 30%，而西
方国家更加强调引入市场机制进行计算：英国

《1961年土地补偿法》要求首先明确各方主体的相
关财产权利，在此基础上充分评估被征收土地的市

场价值及被征收人之附带损失；德国《联邦建筑法》

要求按照市场价格重置土地及财产进行计算，有关

补偿数额能够使农户按市价重新获得近似土地以

达到原有生活水平；美国《1791年宪法修正案五》
则要求对于补偿数额计算不仅应该包括现有的土

地产出价值，亦应参考被征收后未来可能获得之潜

在利益。上述三国的共同思路是引入市场化机制，

相比于其他手段市场价格最大优势即在于其公平

性。虽然中国补偿制度也参考土地产值之市场价

格，但问题在中国征收补偿因法律设置的原因而造

成其地租收益被垄断独占的局面，需要思考如何重

新确定补偿标准以打破其垄断格局。 
最后，征收补偿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相关制度的

具体司法实践中。在美国，司法判例推动了整个征

收补偿体系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注重对被征

收者潜在利益的支持：美国最高法院于 1973 年支
持 Almota Farmers Elevator and Warehouse Co提出
的要求美国政府补偿由于征收而无法履行合同而

产生的收益损失，从而首先确定了未来潜在收益标

准；1950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 Commodities Trading 
Co获得政府征收土地转让后差额收益诉求，因为政
府无法举证其在征收时确实按照土地市场价格给

予了补偿（Almota Farmers Elevator & Warehouse Co 
v United States，409 U．S．470 ，1973）。相比之
下，中国征收补偿由于标准、内容上的僵化、固定，

虽然政府依然可以证明其在行政程序法上具有合

规性，但在实体法上的不公却引发很大争议。 
尽管中国土地所有制和西方不同，中国土地征

收与西方国家土地征收在性质上也存在巨大差异，

但西方的有关征地补偿制度仍然可以提供一些借

鉴。征地补偿的公平性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简单

地对几条规则进行调整就能够完成。在中国，征地

补偿公平性发展最大的困扰是公共利益，公平补

偿、充分补偿往往被认为将干扰、阻碍公共利益的

发展，但事实却非如此。公共利益中可以包含商业

利益，必须以保障农户土地权益为前提。有关公共

利益的经典论断由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提

出：“当社会上其他各方福利不变，而某一方福利

增加时，即可认为这一改进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
[7]动态地理解，即社会各方之间利益可以进行交换

(包含征收及补偿)，但福利的提高必须以各方都得
到充分补偿而不受损失为前提。即如果土地征收能

使农户获得充分补偿，即便房地产商因开发获利、

政府增加土地财政甚至村委会截留部分补偿款，都

可被视为公共利益有所增加。“平度案”反映出土

地征收的一个普遍问题:通过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引
入商业开发所获得的土地市场价值的提高是否能

够等同于社会总福利的提高？众所周知，土地进行

开发的商业价值必然高于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却

是社会能够得以存在、发展的基石，由此国家才会

制定各种农地保护政策。因此，通过改变农地用途

所产生的土地价值并不能被视为公共利益。 
《土地管理法》第 11 条虽然规定公共利益必

须作为征收的依据，但为避免制约经济政策却没有

明确具体范围、标准。寻求一种土地开发利益的分

配机制，既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发展又能够保护农

户的土地私权利。其关键便是降低乃至去除征收过

程中流向政府的利益，因为征收作为行政决策本身

并不涉及市场运作，也不应该具有营利特征。征收

过程中固然可以包含商业利益，但基于公权力所做

出的征收决定应该只基于公共利益，而其中所涉及

的商业利益则应该包含于具体的征收补偿机制中。

固然，政府可以基于公权力干预征收补偿，但这种

干预的目的应该是保障农户的土地权益，如此方能

体现征收决定的公共利益属性：农户获得充分的补

偿而无利益损失，在各方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开发

商基于市场机制通过土地开发拉动地方经济，从而

使政府的土地征收成为提高地方农民收入、拉动经

济增长的手段。 

三、征收补偿机制公平性变革的路径 

1．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 
从 1978年至今，土地承包经营权已历经 36年，

早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归为债权[8]。1986年的《民
法通则》与 1988 年的《土地管理法》都将承包经
营权设置于承包经营合同之下，视为债权权利。执

行至今的《土地管理法》第 47 条有关征地补偿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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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规定：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可据土地承包经营

合同按照《合同法》第 113条规定的直接损失补偿，
而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则按照土地平均年产值进行

计算。土地补偿的债权说具有明显缺陷：首先，不

利于做出合理的征收决定。债权说下以土地农业产

值作为衡量标准评估土地的商业开发价值显然有

失公允，因为商业开发的价值必然高于农业生产，

如此全国大部分土地恐将被用来进行商业开发[9]。

其次，不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特征。承包经

营合同期限与作为物权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相比只

长不短，其结束也不意味着土地的丧失，承包经营

权背后实际承载着农户对集体土地的共同共有关

系[10]。最后，法律关系相互冲突。土地征收补偿作

为征收的组成部分应由政府实施，但若将其视为债

权则基于债的相对性应该准用合同终止，由村集体

向农户补偿。因此，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属

性虽然仍被用于补偿领域，却并不合理。 
    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发展，其物权属性
已成为主流，但整个制度体系规范之间的关系却仍

需梳理。2007 年出台的《物权法》第 11 章明确将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定为用益物权。从新法优于旧

法、一般规定优于特殊规定的角度看，土地承包经

营权已属物权无疑，但除《物权法》以外有关土地

承包经营权内涵却尚不明确。具体到土地征收补偿

机制而言，有必要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强化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如下物权内涵。 
首先，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具有支配性，村集

体不应该参与对承包经营权的补偿过程。从目前的

补偿实践看，土地补偿的主要工作都由村集体来完

成，特别是补偿款由政府支付给村集体后再由村集

体分配，实际等于对村集体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补偿。村集体的所有权补偿并不能替代对承包经营

权的补偿，在“平度案”中政府部门将与村集体所

签署的土地征收合同作为征收合法性的依据是不

完整的，因为村集体既不是土地征收主体亦不是土

地开发主体，村集体根据承包经营合同为村民设立

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义务[11]。 
其次，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具有法定性，政府

并不具有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资格。从主体

权利能力角度分析，政府与村集体只能是法定的土

地所有权人，而农户与开发商只能是法定的土地用

益物权人，因此有关土地所有权征收与用益物权补

偿应该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分开进行，前者可被视

为征收行为由国家与村集体之间签订土地所有权

征收合同，后者则应被视为基于征收权力所产生的

强制交易，即基于土地征收行为村民必须向开发商

转让承包经营权。 
最后，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具有财产性，对其

征收补偿应该参考土地开发的收益。作为物权意味

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不应该再继续基于债权

的相对性进行补偿，开发商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基础是承包经营权的消灭，因此同为用益物权应该

将补偿款视为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之对价，使农户

获得充分补偿。从表面上看，基于农业生产所获得

价值或许远不如建设用地使用权，但不应忽视的是

承包经营权基于成员权而具有永续性，其价值不应

仅仅根据有限的承包期限进行度量。 
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的物权性是政府公权力

与农户土地权益之间的防火墙。对土地权益的保护

主要是防止政府公权力的不当行使，不当行使公权

力的原因是土地财政，而土地财政来源于开发商高

额的土地开发收益，因此要避免公权力对市场主体

的侵害就必须以土地征收的利益分配为着眼点。从

权源上看土地权利属于农民[12]，因此正当、合理的

补偿机制应使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收益归于

农户，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开发商基于市场价格进行

开发决策，使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做出征收决定[13]。 
2．改革现有成员权的权利结构 
从目前土地权益征收补偿的实践看，对农户集

体成员权的侵害已经成为常态。虽然国土资源部在

2001 年颁布的《征用土地公告办法》与全国人大常
委会 2010年颁布的《村委会组织法》中确定村民作
为集体成员拥有包括获得公告、要求听证、登记补

偿、分配表决等多项权利，但目前基于土地权益所

形成的成员权所指向的对象主要是政府与村委会，

从“平度案”可以发现有关权利内涵是不全面的：

对政府而言，一旦做出征收决定，是极难改变的，

获得公告、要求听证都不能从根本上制约公权力；

对村委会而言，一旦做出补偿决定，所能做的只能

是执行政府的有关决定；对村民而言，固然可以通

过表决权决定土地补偿款的分配，但前提是在确定

补偿总额之下，无论是否愿意村民都必须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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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村民可以通过拒绝登记补偿来对抗土地征

收，但在“平度案”中政府出动了数百警力平息纠

纷，可见拒绝补偿登记作为一种权利是很难受到法

律保护的，甚至可能与国家的强制力发生对抗，又

如何可称为权利？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革现有的成

员权权利结构，才能真正推动征收补偿的公平性。 
权益公平补偿的核心是产权结构的清晰化。在

征收过程中成员所遭遇的最大困境是权利的分散

化，不仅增加农户维权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农户的

维权能力，更重要的是权利容易受到忽视，因此无

论是充分补偿还是公平补偿甚至是适当补偿，都必

须建立在权利主体具有充分维权能力的基础上，必

须建立相应的代理人机制来保障权利的充分实现。 
首先，若要实现权利的适当补偿，应该明确土

地权益受到征收的范围，由被征收土地的村民组成

村民会议，从而形成独立于村委会、村民大会的新

成员权形态。村委会代表全体村民处理补偿分配，

但征收活动实际影响的是失地农户，“平度案”凸

显了村委会作为日常村务机构无法在征地活动中

真正代表农户利益的难题：村委会所代表的集体所

有权由国家征收，而承包经营权应该由开发商补

偿，对于被征收土地的农户而言，有关的承包经营

权必须首先独立于集体土地所有权才能保证权利

主体的适当性。 
其次，若要实现权利的公平补偿，农户应该基

于其被征收的土地权益构建新的成员权关系，对外

组成特定机构统一与开发商进行补偿事宜的协商。

从权利性质上看，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应由农户与开

发商之间直接开展，但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单个农

户的弱势，因此更合理的做法是由村民以土地权益

为基础组成自治组织或聘请专门的信托机构与开

发商协商补偿事宜。这样不仅可以使村民在征地补

偿谈判中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也避免了开发商对个

别村民的不当侵害。 
另外，应该进一步引入新的权益补偿定价模

式，以招标、拍卖等固定的财产变价方式确定农户

土地权益的转让价格，以实现权利的充分补偿。就

西方国家而言，其土地征收是使财产权利由私有化

转向国有化，是一个社会生产资料再分配的过程，

而中国土地征收实际是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商业用

地的行政过程，完全不存在农户超越市场价格的可

能性，因此要实现充分补偿，政府必须最大限度脱

离补偿过程，通过市场本身的竞争机制来实现充分

补偿。 
实际上，土地权益征收补偿过程就是一个土地

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征地农户组成独立的村民会

议，仅可抑制村委会对农户权益的不适当侵害。当

征地农户形成特定的代理机构后，就可以使农户作

为民事主体真正与开发商之间进行公平协商，防止

开发商凭借其财力或与部分政府官员的不正当关

系。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公权力退出市场领域，永

久性避免公权力在征收补偿过程中可能对农民土

地权益造成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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